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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万万总总资资产产网网上上吹吹成成11 .. 22亿亿
一企业抄袭简介、虚夸规模被工商部门处罚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任磊磊 通讯员 王冰 杜陶
羽) 为招揽业务，使用别的企
业的简介，在网上“吹牛”将自
身规模虚夸百倍。日前，该企业
被济南工商部门依法进行了处
罚。工商人员建议，网上寻觅商
业合作，最好先到工商部门核
实真实信息。

日前，济南市工商局工
作人员在进行网上巡查时，
发现辖区一家从事环保产业
的“大型集团”较为可疑。在
宣传网页上，该公司宣称位
于济南市，“总资产1 . 2亿元、
年产值2亿元，拥有员工2000
余人、占地10 . 25万平方米，”
拥有8个子公司和多种资质。
但通过调取登记注册情况，
工商人员发现济南这家企业
竟然和另外一家大型企业的
简介完全一致。

工商执法人员立即对济
南市这家企业的办公场所进
行突击检查。经询问，该企业
负责人承认，由于自己的企
业 字 号 同 对 方 企 业 部 分 相
似，便直接复制了对方的企
业简介用于宣传。通过核实
该公司的资产情况，证实其
资产总额仅有 3 7万余元、固
定员工 3 人、年产值 1 0 余万
元，宣传内容比实际情况分
别夸大300倍到2000倍。

该公司因虚假宣传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被工商机关依法予
以处罚。

本报记者 任磊磊

随着网络的发展，很多人习
惯在网上找商机、寻找合作伙伴，
这催生了一批商业信息平台的诞
生。不过商业信息平台却并不规
范，随便在一家商业信息平台注
册，用不了一分钟就能完成。有些
商业信息平台几乎没有审核程
序，虚夸规模、盗用他人简介等不
规范的情况比较常见。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家企
业信息网站。在这家网站上，记
者看到一家济南某食品有限公
司的简介竟然用的是与其同名
的上海一家食品有限公司的简
介。简介里介绍企业是在上海
闵行区，但是企业基本信息里
却注明企业在济南市工业北
路，电话号码也是济南的固定
电话。很明显，这家个体私营企
业把同名的外地食品企业的公
司简介直接复制过来了。

而这样的情况，在该商业
信息平台上还有不少。其他商
业平台上的信息也与此类似。

一位曾经在网上发布过信
息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这类企业信息平台上发布信息
的企业一般都是个体私营企
业。“发布出去的信息，如果能
够招来生意、扩大自己的影响

当然很好。如果没有招来客户，
也没有什么损失。毕竟在上面
发布信息不需要任何验证手
续，对那些怕麻烦的个体私营
业主来说，简单又方便。”

不过，该人士表示，“稍微
大一点的个体私营企业，一般
都会注册公司主页，公司主页
要比这类信息平台规范很多。”

记者在一家商业信息平台

上随便注册了一家企业。企业
名字、电话号码等都可以随便
填写，注册过程非常顺利。只用
了一分钟时间，记者注册的这
家公司信息就即时发布上去
了，没有审查程序。

据工商人员介绍，一些商
业信息平台对信息发布者审查
不严，为企业的虚假宣传提供
了便利。建议企业或个人在网

上寻觅商业合作伙伴时，最好
通过企业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核
实企业真实的登记注册情况。

而随便盗用别人信息也是
不对的，“根据《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
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
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
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延伸调查

商商业业平平台台注注册册，，一一分分钟钟就就能能搞搞定定
整个注册过程，记者没遇到任何审核程序

记者轻而易举地就注册了一家企业。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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